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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疫情期间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职工
非必要不离资的紧急通知

各县（区）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，高新区、临

空经济区管委会，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当前，国内各地相继发生本土疫情，疫情形势严峻复杂，疫

情传播风险和防控压力持续增大，为有效控制疫情蔓延，切断病

毒传播途径，经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研究决

定，从即日起我市所有党政机关干部职工一律非必要不离资，现

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我市范围内的党政机关要严格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

加强单位干部职工教育管理，尽量减少人员聚集流动，单位所有

人员非必要不离开本市，确需离开本市的人员，必须经所在单位

主要负责人书面批准。

二、外出返资人员要提前向所在单位和社区报备，并如实报

告旅居史、健康码状态和个人身体状况。在到达本市目的地后，

必须第一时间前往当地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。在核酸检测



阴性结果未出之前，要做好居家健康监测，不得外出。今年 10

月 22 日以来从重庆、10 月 28 日以来从成都返资的人员，必须

进行两次核酸检测，两次核酸检测需间隔 24 小时。如果核酸检

测结果出现异常，必须第一时间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处理。从

全国中高风险地区、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及本土疫情

发生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返资的人员，必须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。

三、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，要按照“谁

的人、谁负责”“谁失控、追谁责”“谁瞒报、追责谁”的原则，

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。

四、非必要不离资解除时间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。

本通知所指党政机关包括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

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。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、事业

单位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适用本通知。国有及国有

控股企业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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